
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年第 4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报告 
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

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文件相关要求，我司现对

2025 年第 4 季度关联交易相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2025 年第 4 季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具体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：万元 

类型 
保险业务和其

他类 
利益转移类 服务类 资金运用类 

本季度累

计金额 
22492.0236 0 883.363 57038.7162 

注：包含活期存款账户的季末余额 36326.3978 万元。 

二、2025 年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具体如下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类型 
保险业务和其

他类 
利益转移类 服务类 资金运用类 

本年度累

计金额 
48915.1416 180 3639.7747 189869.3488 

注：包含活期存款账户在一、二、三、四季度末的累计余额 143068.8114 万元。 

三、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情况 

1、我司上一年度总资产为 4863307.4778 万元，净资产

为 432853.4508 万元。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对全部

关联方的投资账面余额为 70541.0275 万元，占公司上年末总

资产（4863307.4778 万元）的 1.45%，占净资产(432853.4508

万元)的 16.3%，符合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

二十条中“保险机构投资全部关联方的账面余额，合计不得

超过保险机构上一年度末总资产的 25%与上一年度末净资



产二者中的金额较低者”。 

2、公司权益类资产、不动产类资产、其他金融资产中对

关联方的投资账面余额分别为 23663.5195 万元、10551.1103

万元、0 万元，占其投资限额的比例分别为 1.40%、0.62%、

0.00%，均符合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

中“保险机构投资权益类资产、不动产类资产、其他金融资

产和境外投资的账面余额中，对关联方的投资金额不得超过

上述各类资产投资限额的 30%”的监管规定。 

3、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与湖南财信金融控股

集团内各成员的投资账面余额合计为 10529.465 万元，占公

司上一年度末净资产的 2.43%，与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的投资账面余额合计为 35925.7408 万元，占公司上一

年度末净资产的 8.30%，与长沙恒诚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的投资账面余额合计为 10551.1103 万元，占公司上一年度末

净资产的 2.44%，与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
的投资账面余额合计为 13534.7114 万元，占公司上一年度末

净资产的 3.13%，符合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

第二十条中“保险机构投资单一关联方的账面余额，合计不

得超过保险机构上一年度末净资产的 30%”的监管规定。 

 

 

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6 年 1 月 29 日 


